
1110057460 收文日期:111/06/0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頁，共 2 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書函
地址：100212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37號

承辦人：戴佩珊

電話：(02)3343-6427

傳真：(02)2304-7055

電子信箱：alison@mail.baphiq.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7日

發文字號：農防字第1111471566D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pdf檔（含輸入動物用藥品樣品贈品管理辦法條文） (1111471566令.

pdf、法規命令條文.odt、1111471566ATTCH3.pdf)

主旨：「輸入動物用藥品樣品贈品管理辦法」，業經本會於中華

民國111年6月7日以農防字第1111471566號令修正發布，

茲檢送發布令（含法規命令條文）1份，請查照。

正本：中央研究院、教育部、經濟部、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飼料及動物用醫藥保健商

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區動物用醫藥保健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飼料及動

物用藥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飼料及動物用藥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飼料及動物

用藥商業同業公會、彰化縣飼料及動物用藥商業同業公會、雲林縣飼料及動物用

藥商業同業公會、臺南市飼料及動物用藥商業同業公會、高雄直轄市飼料及動物

用藥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飼料及動物用藥商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獸醫

師公會、社團法人高雄市獸醫師公會、社團法人臺中市獸醫師公會、社團法人新

北市獸醫師公會、社團法人臺南市獸醫師公會、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桃園市獸醫師公會、新竹市獸醫師公會、新竹縣獸醫師公會、苗栗縣獸醫師

公會、彰化縣獸醫師公會、雲林縣獸醫師公會、嘉義市獸醫師公會、嘉義縣獸醫

師公會、屏東縣獸醫師公會、宜蘭縣獸醫師公會、花蓮縣獸醫師公會、臺東縣獸

醫師公會、金門縣獸醫師公會、基隆市獸醫師公會、澎湖縣獸醫師公會、臺北市

動物保護處、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高雄市動物保護處、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

疫處、新竹市動物保護及防疫所、基隆市動物保護防疫所、新竹縣家畜疾病防治

所、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

南投縣家畜疾病防治所、彰化縣動物防疫所、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所、雲林縣動

植物防疫所、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屏東縣動物防疫所、花蓮縣動植物防疫

所、臺東縣動物防疫所、澎湖縣家畜疾病防治所、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本會畜

產試驗所、本會家畜衛生試驗所、本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副本：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

檔　　號:
保存年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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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市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

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澎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

縣政府(均含附件)

00





輸入動物用藥品樣品贈品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動物用藥品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得申請為樣品或贈

品： 

一、動物用藥品製造業者或販賣業者為試驗研

究、試製或檢驗登記用。 

二、公立或政府立案之學術研究或試驗機構供

試驗研究用。 

三、獸醫診療機構或各級動物防疫機關診治動

物或防疫之特殊需要用。 

四、獸醫師公會申請供獸醫診療機構診治動物

使用。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第  三  條    申請動物用藥品樣品或贈品輸入者，應填具貨品進口

審核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資料如附件，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核准。 

前項申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核准： 

一、未符合第二條規定。 

二、依前項規定應檢附之資料或其內容不完

備，無法補正或經命補正而逾期未補正或

補正不完全。 

三、獸醫師公會於申請前三個月內，經中央主

管機關查核有未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辦



理，或未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報請備查之

情形。 

四、獸醫診療機構於申請前三個月內，有未依

第六條第二項規定報請備查之情形。 

第  四  條    動物用藥品樣品或贈品之輸入，其數量由中央主管機

關經審查評估以足供試驗研究、試製、檢驗登記、

診治動物或防疫之特殊所需者為限，並應標明樣品

或贈品字樣。 

前項樣品或贈品，應依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貨品

進口審核通知書，始得輸入。 

前項輸入樣品或贈品，不得作申請目的以外之

用途，且不得出售。 

第  五  條    獸醫師公會依第二條第四款規定將輸入動物用藥品樣

品或贈品供獸醫診療機構診治動物使用，應收取該

獸醫診療機構負責人同意書、飼主同意書及處方

箋。 

前項情形，獸醫師公會應於每月二十日前將上

個月藥品供應對象及數量清冊，報請該公會及獸醫

診療機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並

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第  六  條    獸醫診療機構依第二條第三款及前條取得之動物用藥

品樣品或贈品，於其他獸醫診療機構有緊急醫療之

必要時，得提供使用。 

前項情形，獸醫診療機構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十四日內，檢附受讓獸醫診療機構負責人同意書、



飼主同意書、受讓獸醫診療機構開具之處方箋，報

請讓與及受讓獸醫診療機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第  七  條    動物用藥品樣品或贈品輸入申請人、第六條規定讓與

及受讓之獸醫診療機構，應逐次記錄輸入之動物用

藥品樣品或贈品品名、輸入或取得日期、來源、使

用、讓與或受讓對象及數量、銷燬數量等資料，並

予保存二年供查核。   

第  八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三條附件申請輸入動物用藥品樣品贈品應附

資料表修正規定 

            

              用 途 

   

 

 

應檢送資料 

動物用藥

品製造業

者或販賣

業者申請

為試驗研

究、 試製

或檢驗登

記用 

公立或政

府立案之

學術研究

或試驗機

構，供試

驗研究用 

獸醫診療

機構或各

級動物防

疫機關診

治動物或

防疫之特

殊需要用 

獸醫師公

會申請供

獸醫診療

機構診治

動物使用 

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

關專案核

准者 

經濟部工廠登記證或動

物用藥品販賣業許可證

影本 

○    △ 

獸醫診療機構開業執照

或機構、團體登記證照

影本 

 ○附註一 ○附註一 ○  △ 

動物用藥品試製計畫書

或動物用藥品檢驗機關

通知送驗之公文影本 

○    △ 

研究試驗計畫書 △ ○   △ 

原產國或輸出國販售證

明影本 
△ ○ ○附註二 ○附註二 △ 

原產國或輸出國之市售

標籤仿單影本 
○ ○ ○ ○ △ 

動物防疫機關、獸醫診

療機構或獸醫師公會團

體負責人之同意書 

  ○ ○ △ 

完整之治療方式、療程

及相關文獻 
 △ ○附註三  △ 

所申請動物用藥品國內

無其他替代藥物可供使

用之說明文件 

  ○附註三 ○ △ 



飼主同意書(含聯繫資

料) 
  ○附註三  △ 

處方箋(每次申請不得

超過六個月之合理用量

) 

  ○附註三  △ 

輸入動物用藥品儲放地

點之說明文件 
   ○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文件、資料 
○ ○ ○ ○ ○ 

○:必須檢附。 

:無須檢附。 

△:視個案而定。 

附註一：機關、學術研究機構或試驗機構得以該單位蓋印信公文取代之。 

附註二：得以下列文件資料取代： 

1. 申請者切結書。 

2. 動物用藥品輸出國家官方核准藥品網站資料（附可查閱網址）。 

附註三：僅獸醫診療機構為診治動物需檢附。 

 


